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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5 月 19 日，被告人吕某因犯故意杀
人罪被执行死刑。至此，这起在河南省
济源市当地曾引起轰动的重刑案件历时
500 多个日夜终于画上了句号，而检察
机关秉持“追求极致、止于至善”的理
念，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检察一
体化履职，用心用情做好“加法”，契合
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修复了被破坏的
社会关系，实现了办案质量、效率与公
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提前介入+察微析疑，精准高
效公诉案件

一是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固定
证据。2021 年 8 月 12 日 23 时许，济源市
某镇某村的王某冒雨骑电动车去自家蔬
菜大棚，彻夜未归。家人报警，公安机
关锁定吕某有重大嫌疑。14 日下午，公
安机关将吕某抓获归案。为及时准确打
击犯罪，增加检察人员的亲历性，检察
机 关 依 法 提 前 介 入 此 案 ， 积 极 引 导 侦
查，对现场吕某作案用的石块、弯刀等
物证痕迹的提取、保存、检验等，提出
明确的引导侦查意见。经法医鉴定，被
害人王某是被他人用钝器多次击打头面
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后被锐器分尸。

二是察微析疑，精准讯问夯实证
据。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通过详细
阅卷，检察官发现了疑点，比如吕某曾

多次供述，他是因交通事故撞死被害人
后分尸的，这与法医鉴定结论不符；他
还辩解是被害人无理谩骂导致他们二人
发生争执、他继而失手致被害人死亡，
这与现场勘验和调取的证言也不符。检
察官针对疑点拟定讯问提纲，对犯罪嫌
疑人进行讯问，固定了被害人无过错、
吕某意图避重就轻的证据，还原了事实
真相：案发当晚，吕某喝完 5 瓶啤酒后
驾车沿乡间小路回家。因其开远光灯，
与对面骑电动车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被
害人驶离后，吕某则驾车在后面追赶，
导致被害人摔倒。担心被害人的呼救引
来村民，吕某用石块多次击打被害人的
头面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为掩盖犯
罪，吕某将被害人尸体放入车后备箱，
拉到自己的狗场肢解，还将被害人的电
动车拉到狗场藏匿。

三是及时公诉，准确量刑打击犯罪。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扎实、有力，吕某也自
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没有退查，也
没有延长，2021 年 11 月 24 日，河南省检

察院济源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吕某
提起公诉。考虑到吕某犯罪手段残忍、犯
罪后果严重，虽有认罪认罚情节，尚不足
以从轻处罚，且没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检察机关提出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的量刑建议。12 月 30 日，济源市
中级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
刑建议，判处被告人吕某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2023 年 5 月 19 日，经最高法核
准，吕某被执行死刑。

检察建议+公益诉讼，能动履
职推动诉源治理

能动履职制发检察建议，实现治罪
与治理并重。酒驾、开远光灯，还无证
养狗，私自屠杀、贩卖，而相关部门未
对吕某的狗场进行检查或监管。针对该
案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漏
洞，检察机关向案发地某镇政府制发了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书，提出落实普法宣
传责任，加强犬类饲养管理等建议。镇
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迅速整改：制定禁
止酒驾的宣传计划，进一步完善治安防
控体系，制定养狗新规等措施。

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推动诉源治
理。济源分院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实
行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模式，分别
向相关乡镇及济源农业农村局发送公益
诉讼检察建议书。济源农业农村局和相
关乡镇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均在两个
月内报送了整改报告。济源农业农村局
还以此为契机，部署开展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同时与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林业局等建立了沟通协调工作机
制，堵塞了漏洞，实现了诉源治理。

社会救助+综合帮扶，防止被
害人因案致贫

启动多元化的社会救助，修复被
破坏的社会关系。任 何 性 质 恶 劣 的 刑
事 犯 罪 ， 都 会 对 社 会 秩 序 和 社 会 关 系
带 来 严 重 损 害 ， 受 到 伤 害 最 大 的 是 被
害 人 及 其 家 属 。 检 察 机 关 办 案 在 打 击
罪犯同时应突出对法益的保护，彰显刑
法的社会功能。了解到被害人家庭的实
际困难，检察机关同步启动多元化的社
会救助。一方面，刑事、控申检察部门共
同努力推动，仅用 20 天时间就为被害人
家庭申请一次性司法救助资金 5 万元，
并 迅 速 发 放 到 位 ；另 一 方 面 ，检 察 机 关
还 积 极 协 调 金 融 机 构 对 被 害 人 家 贷 款
20 余万元的利息给予减免。

积极开展综合帮扶，传递党和政
府的温暖。案 发 后 ， 被 告 人 未 对 被 害
人 家 庭 给 予 任 何 赔 偿 ， 鉴 于 此 ， 济 源
分 院 在 给 某 镇 政 府 的 检 察 建 议 书 中 ，
建 议 镇 政 府 采 取 适 当 方 式 对 被 害 人 和
被 告 人 家 庭 予 以 救 助 ， 防 止 因 案 致
贫 ， 维 护 社 会 内 生 稳 定 。 镇 政 府 积 极
响 应 ， 给 被 害 人 家 庭 送 去 了 慰 问 金 ；
考 虑 到 被 害 人 两 个 子 女 大 学 毕 业 后 还
未 就 业 ， 镇 政 府 还 积 极 为 他 们 提 供 公
益性岗位。

办 案 期 间 ， 检 察 机 关 还 开 展 了 对
吕 某 的 社 会 调 查 ， 济 源 分 院 联 合 某 镇
政 府 对 被 告 人 的 家 庭 进 行 走 访 ， 吕 某
的家人感到十分意外，深受感动。

（作者系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
检察长期间主办了吕某故意杀人案）

高质效办好重刑案件应多做“加法”
——以吕某故意杀人案为例

□何雄伟 余响铃

刑事责任能力一般是指行为人具备刑法意义
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构成犯罪和
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影响和决定一个人刑事责
任能力程度的因素，包括知识和智力成熟程度、
大脑功能正常运转的状况，是一个人辨认能力和
控制能力的统一。在实践中，需要准确评定智力
缺陷者的刑事责任。比如，李某与张某因琐事发
生纠纷，遂叫上王某一起去教训张某，并带上透
明胶带、麻袋、鞋带、手套等物品来到张某的出
租屋，在争吵中，李某、王某把张某推倒在地，
并一起用拳头将张某打晕，随后用透明胶带缠住
张某的头部、鼻子和嘴巴等。经鉴定，张某符合
因生前被他人堵塞口鼻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经 鉴 定 ， 王 某 的 韦 氏 成 人 智 力 测 验 得 分 为 31
分，存在智力缺陷。

一是准确区别智力缺陷者、精神病患者的
范围。一般而言，当人达到一定年龄后，智力
发育正常，就自然具备辨认行为能力和控制行
为能力。智力缺陷又称智力障碍，是由于大脑
受到器质性的损害或者由于脑发育不完全，而
造成认知活动的持续性障碍以及整个心理活动
的障碍。其发生的原因在于中枢神经的病变，
导 致 脑 功 能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问 题 ， 患 者 的 理 解
力、计算力和记忆力明显下降。根据 《中国精
神 障 碍 分 类 与 诊 断 标 准》（CCMD—3） 的 规
定 ， 智 商 值 69 以 下 为 精 神 发 育 迟 滞 ， 智 商 值
70—86 为边缘智力，发育迟滞者和边缘智力者
的智力显著低于正常人。精神病是因不同原因
引 起 的 大 脑 功 能 紊 乱 ， 临 床 表 现 在 认 知 、 情
感 、 意 志 和 行 为 等 方 面 出 现 持 久 、 显 著 的 障
碍，精神活动明显异常，并伴有检视现实能力
的丧失，表现为精神活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
破坏，以至于患者的学习、工作及社会适应能
力严重受损，甚至出现危害自身、他人甚至家
庭成员的行为。

二是准确理解智力缺陷者、精神病患者的刑
事责任能力。我国刑法没有明确精神病的具体范
畴，精神病医学界对精神病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
理解，狭义的精神病是指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如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病；广义的精神病则
既包括严重精神疾病，也包括人格障碍、应激障
碍等轻度精神病，统称为精神障碍患者。2012
年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采用了精神障碍的概
念，一般而言，刑法上的精神病人采用广义的概
念。由于精神病并不属于器质性病变，是在认
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出现问题，所以智力障碍属于精神障碍但不等
于精神病。一般而言，智力障碍患者虽然辨认能力下降，但是控制能
力尚可，而精神障碍患者则是辨认行为能力、控制行为能力都明显下
降，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病等严重精神病患者，并不具备正常的
辨认、控制行为能力。

三是切实坚持医学、心理学两个标准判定刑事责任能力。根据刑
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
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要
坚持医学、心理学的两个标准。从医学标准看，行为人是基于精神病理
的作用而实施特定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行为人作出刑法所禁止
行为时，处于发病期而不是缓解或间歇期。从心理学标准看，行为人实
施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自己触犯刑法的行为的能力，不能准确了
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择或
不实施危害行为。在该案中，用透明胶带缠张某头部、鼻子和嘴巴等行
为被发现后，王某立即选择逃跑，并和被害人家属发生了搏斗等行为。
由此可知，其对危害行为具备认知能力，也具备意志自由选择相关行为
的能力。虽然王某属于智力缺陷类广义的精神障碍患者，但是从医学、
心理学的标准上看，显然不符合无责任能力人的条件。

四是严格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刑事责任能力。对于行为人存
在智力缺陷的，应当根据司法部 《精神障碍者司法鉴定精神检查规
范》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评定行为人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和刑事
责任能力。在该案中，首先对王某进行智力测试，确定王某存在智
力缺陷，在此基础上，对王某进行精神检查、躯体检查，并进行心
理测验等。通过精神医学分析，排除是否系器质性、癫痫、精神活
性物质、家族遗传性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等。再通过记忆力、智力、
意志活动、情感等甄别，确定案发时王某的精神状态，查明其对行
为性质、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在鉴定过程中，通过询问、查看讯问
笔录、同仓人员反馈、实地调查等，发现王某虽然智力稍低，但是
日常生活可以自理，在精神检查中，发现王某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予
以否认，伪装行为明显，表明其在案发时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存
在。结合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测量表》 的得分，判断王某
处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范围。根据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指南》 的有关规定，评定王某在案发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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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劲

【基本案情】

自 2017 年初起，重庆市铜梁区酒水
经销商蒋某，从成都市双流区白酒市场
的上家进购低价茅台等假冒品牌白酒，
并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给当地经
销商陈某等人，陈某等人再按市场价对
外销售赚取差价，由此形成一条售卖假
酒链条。

2020 年 12 月，公安机关接到举报，
锁定经销商陈某，对其立案侦查并移送
铜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顺藤摸瓜
揪出蒋某，向公安机关发出 《逮捕决定
书》，要求对蒋某予以追捕。这条售假链
条逐渐浮现，经查，截至案发，蒋某等
4人销售高仿白酒金额共计 322万余元。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7 月，因犯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蒋某等 4 人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二年
不等的刑罚，各并处 15 万元至 3 万元不
等的罚金。

【检察履职】

第一，川渝检警协作，联合挂牌督
办。铜梁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发
现，蒋某销售的假冒品牌白酒来源于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市场，且当地存在品牌
白酒的制假售假圈子。根据管辖原则，
双流区和铜梁区同时作为假冒品牌白酒
的销售地，对该系列案均有侦查和审判
管辖权。由于案涉川渝两地，上级院经
协 调 ， 将 该 系 列 案 确 定 为 重 庆 市 检 察
院、四川省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四
川 省 公 安 厅 四 家 单 位 联 合 挂 牌 督 办 案

件 ， 从 而 搭 建 跨 区 域 检 警 协 作 办 案 平
台，川渝检警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在联
合办案、确定打击重点、取证协作、抓
捕犯罪嫌疑人、归口管辖等方面达成统
一认识，在办案中相互支持配合，终于
让犯罪分子悉数落网。

第二，构建指控体系，检察协同作
战。一是解决证据标准的分歧。部分行
为人辩解不知道自己销售的白酒系假冒
的，导致案件认定出现难点：是否能够
以犯罪嫌疑人销售的白酒价格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来反推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所
售白酒系假冒品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
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可以推定
行为人的主观知假售假。但茅台酒的官方
指导价明显低于市场实际销售价格，在不
同地区、不同场合，茅台酒的价格又略有
不同，物价鉴定部门也无法作出茅台酒实
际市场价的鉴定。故案件存在认识分歧，
部分观点认为可以进行反推，部分观点认
为不能得出上述结论。

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经研究，把犯
罪嫌疑人所售白酒的销售价格明显低于
市场实际销售价格作为指控原因之一，
但不作为唯一的论据，还要结合犯罪嫌
疑人其他表现进行综合判断。通过后期
补查，查明有买家通过茅台真假鉴定发
现是假酒，并将所购茅台退回。通过这
一事件，反证犯罪嫌疑人已经知道经营
的白酒可能系假酒，对他们在此以后的
经营行为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二是弥补证据链的缺环。在审查逮
捕和审查起诉前期，销售假冒品牌白酒
的上下线同时翻供，导致案件办理出现
难点。在重庆市检察院、重庆市检察院
第一分院的指导下，铜梁区检察院通过
梳理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找到异
常交易的关键点；通过收集买家证言，
证实所买白酒存在口感有问题的情况；

通过收集多名白酒经销商证言，证实茅
台酒存在市场价格远高于该案销售价格
且存在货品紧俏的差异；通过并联整合
证据链条，发现犯罪嫌疑人存在先货后
款 （即先收货后付款） 明显异常的经营
模式。

在证据事实和常理常识面前，直指
疑点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法治攻心工作，
通过分化化解层层突破，利用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坚持打击与挽救相结合的方
针，先让部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进
而击溃顽固分子的心理防线，让所有犯
罪 嫌 疑 人 在 被 起 诉 前 全 部 如 实 交 代 罪
行，认罪认罚，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第三，共促诉源治理，共建长效机
制。针对川渝两地白酒市场制售乱象，
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共同研究，同时与川
渝两地犯罪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沟通协
调，加强市场监管，共促诉源治理；铜
梁区检察院还依托协作平台，委托双流
区检察院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送检察
建议，促双流区白酒市场全面整治。

以办案为契机，在重庆市检察院及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大力支持下，
铜梁区检察院与成都市双流区检察院共
同建立 《知识产权检察协作协议》 长效
机制，深化在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
件协查、数据共享、业务交流等方面的
互惠合作。

第四，深挖彻查，铲除犯罪链条。
在办案同时，检察机关把焦点同时对准
上游制假售假犯罪活动，引导侦查，分
析犯罪特点，建议侦破方向。川渝两地
警 方 协 作 ， 打 掉 制 假 售 假 犯 罪 团 伙 9
个，铲除涉案金额约 1.25 亿元的制售假
酒犯罪链条。

【典型意义】

树立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一体化”

思想，注重川渝两地侦诉协作配合“同
向发力”。在办案中，针对跨地区知识产
权案件存在涉案面广、作案手法隐蔽、
取证难度大、管辖存在争议等特点，检
察机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主动加强与异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
关的沟通协调，强化协作配合，通过确
定联合挂牌督办案件等形式搭建协作平
台，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在
办案中相互支持配合，确保各职能部门

“同向发力”，成效明显。
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在川渝协作方面各司其
职，共同发力。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
办理往往存在法律适用或者刑事政策把
握不一致、证据标准不统一、跨地区沟
通 协 调 难 度 大 等 问 题 。 为 确 保 精 准 打
击、共同保护的办案效果，上级检察院
致力于提出案件指导意见，搭建沟通平
台，协调跨地区协作配合；基层检察院
致 力 于 案 件 具 体 办 理 ， 抓 住 问 题 关 键
点，加强请示汇报和沟通协调。通过上
下齐心同时发力，精准施策，有效解决
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确保了案件质量和效果。

树立服务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同
心圆”思想，注重以案建制推进川渝知
识产权保护协作“长远发力”。该案中，
重庆铜梁与四川双流两地检察机关加强
协作配合，以办理案件为契机，不断完
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致力于构建
知 识 产 权 全 方 位 、 一 体 化 司 法 保 护 格
局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深 化 了 在 线 索 通
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数据共享、
业务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为进一步确保
两地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和刑事
政策协调一致、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检察
合力奠定了制度基础。

（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树立精品意识 强化三个发力


